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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度物科院本科生工作量统计表

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
填表的理论依据：南京师范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宁师物〔2016〕3号

关于下发《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（2016版）》的通知
一、本科生理论课教学


本科生理论课教学工作量=学分数×20（周）×K1×K2×K3×K4×K5。

1．授课人数系数K1

1-30人，  K1=1.0          31-60人，K1=1.1              61-90人，K1=1.2    

91-120人，K1=1.4          120人以上，K1=1.45

2．授课方式系数K2

一般课，K2=1.0       

开新课，K2=1.1

3．课程类型系数K3



选修课，K3=1.0        专业课，K3=1.2     全校公选课（讲座）、双语课、强化学院和中北教学，K3=1.5

4．学生评教打分K4



低于80分，K4=0.6。     大于等于80分，K4=1.0。

本科教学修正系数K5=1.2

二、本科生实验课教学

本科生实验课教学工作量=实际开课周学时数×实际开课周数×K1×K2×K3×K4×K5×组数。

1．实验人数系数K1

	K1
	0.9
	1
	1.1
	1.2
	1.3

	1人使用一套仪器
	11-15
	16-20
	21-25
	26-30
	30以上

	2人使用一套仪器
	20以下
	20-30
	31-40
	41-50
	50以上


2．实验指导方式系数K2=0.7

3．课程类型系数K3



选修课，K3=1.0        专业课，K3=1.2

4．学生评教打分K4



低于80分，K4=0.6。大于等于80分，K4=1.0。

5. 本科教学修正系数K5=1.2

三、指导本科生实践类活动

1．指导师范类专业本科毕业（论文）设计工作量=人数×10。

2．指导其它类别专业本科毕业（论文）设计工作量=人数×15。

3．指导大学生实践创新项目工作量=项目数×30（按完成学年计算）。

